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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同却没劳动关系，送单路上被撞不算工伤？

外卖“小哥”维权痛点调查
饿了点外卖、急事找

闪送、出行打网约车……当下
已成为许多人生活的“新标配”。近

期，外卖平台补贴活动再次“上线”，不少
外卖骑手直呼“爆单”。平台经济蓬勃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

然而，算法迭代给传统劳动关系带来
冲击，劳资纠纷也随之而来。记者调研发
现，当前劳动关系认定、工伤索赔等难

题，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以外卖骑
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

2024年年底，对一审判决结
果不服的邓伟上诉至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这一次，他没有失
望。

在邓伟案件审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邓伟根据公司要求
参加培训考试，应视为受运输公
司规章制度管理。运输公司通
过微信群及指定的APP向邓伟
安排送餐任务，邓伟不能自由选
择到其他门店送餐，事实上形成
支配性管理关系。公司还根据
邓伟完成单量情况按月向他支
付工资。邓伟的工作内容也属
于运输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员
额法官陈进梅说。

确定了这些实质后，原本的
“面纱”被刺破，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了双方的劳
动关系，邓伟也因此获得工伤赔
偿。“候单”时受伤的周永，在历
经行政复议、一审、二审之后，同

样获得了工伤认定。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三工’

要素。对新就业形态而言，‘三
工’要素的审查前提是厘清外卖
骑手工作流程和行业特点。”陈
进梅说。

“现实中，骑手会在前一订
单结束后，前往订单密集的区域

‘候单’。此时的骑手虽然没有
直接从事配送服务，但他是基于
工作原因发生了位置上的变化，
这符合‘三工’要素条件。”她解
释道。

相关平台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平台正持续通过加强与配送
合作商代表、骑手之间就劳动保
障、算法规则、申诉机制等方面
开展民主协商，收集近千条意见
建议，并作出针对性改进。同
时，平台也正建立公开和改进算
法机制，搭建骑手常态化沟通机
制，解决骑手在工作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

厘清工作流程抓“三工”本质

为更好地撑起新业态从业
者的劳动权益“保护伞”，2022年
7月，人社部在北京、上海、四川
等7省市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至
2024年年底，试点省份已覆盖超
1000万人。今年全国两会上，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
萍表示，将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准备将试点
省份从7个增加到17个，并逐步
推动在全国实施。

多家外卖平台也陆续宣布
开始试点骑手养老保险补贴，并
将骑手商业保险全覆盖，在新职
险试点区域实现除职业伤害保
障外理赔责任全部由新商保产
品覆盖。

受访专家及法官指出，当前

需要进一步加强劳动法律的普
及，提升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平
台企业的责任意识。有关专家也
向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招”：

一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时，要注意明确合同内容。特别
是关于工作性质、工作时间、报
酬支付等关键条款。“尤其要明
确这份工作是要签订劳动合同，
还是‘打零工’，以及工作量、工
作时间等影响收入分配的问
题。”陈进梅说。

二是注意工作记录、订单信
息、职业伤害等相关证据留存，
以便在发生纠纷时提供有力证
据。而用人单位也应进一步完
善用工时长、报酬等相关信息的
透明化，确保劳动者权益不受侵
害。 （新华 吴光于 李力可）

专家支招“避坑”“套路”

邓伟（化名）是一位外卖骑手。
2020年4月，他与某运输公司签订了劳
务合同。合同约定，邓伟不属于公司员
工，双方不建立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动
关系下的任何权利义务。

3年多来，邓伟非常努力，最多时整
月无休。他每月需送够400单，才能拿
到2500元底薪，超出部分每单有6.5元
报酬。

2023年6月26日，邓伟在送餐路
上被一辆汽车撞倒，右腿受伤。交警部
门认定他对事故无责，肇事车辆投保的
保险公司为他支付了医疗费用。

但伤病让他无法再继续工作。“工
作时受的伤肯定算工伤吧？”带着这个
朴素的想法，邓伟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
认定，不料工伤认定需要提交他与运输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而他
签订的劳务合同却白纸黑字写着“邓伟
不属于公司员工”。

为了争取工伤赔偿，邓伟申请劳动
仲裁，但仲裁庭依据劳务合同确认二者
不存在劳动关系。邓伟对判决结果不服
诉至法院，也未获得一审法院的支持。

类似遭遇并非个案。2020年2月，
同为外卖骑手的周永（化名）在“候单”
期间被一辆小汽车撞翻，受伤严重。事
故发生时，周永刚结束前一单的配送。
在骑手系统里，他仍处于“平台在线”的
状态。

出院后，周永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
认定。然而，与他签约的公司认为，虽
然二者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但事故发
生时，周永并没有从事配送服务，不符
合工伤认定的“三工”要素（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公司先后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候单’受伤就不算工伤了吗？‘候
单’也是为了工作啊。”周永实在想不通
这些问题。

骑手受伤认定维权难

四川省法学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蓓说，与传统行业的
用工模式相比，外卖行业具有工作时间
灵活、工作地点多变、工作任务随机等
特点。王蓓列举了一些公司为了规避
劳动关系而使用的“变通之法”。

一是签订“非劳动关系”协议，掩盖
实际用工事实。企业以劳务合同、合作
协议等名义与劳动者签订协议，强调

“自愿接单”“无固定工作时间”，以此规
避劳动关系认定。

二是诱导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转
移雇主身份。一些企业强制要求外卖
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将劳动关系转
化为“商业合作”，导致骑手无法主张工
伤赔偿、社保缴纳等权益。

三是构建复杂的外包体系，模糊用
工主体。记者从相关平台了解到，外卖
骑手与提供服务的外包公司签约，已是
外卖行业的惯例。一些企业构建多级分
包、代理商合作等模式转移用工责任。
面对长长的外包链条，劳动者需层层追
责，极易陷入“踢皮球”困境。四川省人

大代表、律师杜伟在代理的一些案件中
发现，部分代理商甚至不具备用工资质。

面对企业的“十八般武艺”，骑手维
权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劳动关系认定门槛高。王蓓
说，在企业利用优势地位刻意规避劳动
关系的情况下，劳动者很难追溯到真正
的用工主体，再加上缺乏合同、考勤记
录等证据，导致举证困难。

二是工伤索赔难。杜伟认为，当前
一些企业虽然为骑手购买了商业意外
险，但往往保额低、免责条款多。像周
永那样在“候单”期间受伤的劳动者，面
对企业看似合理的“三工”要素抗辩理
由，往往一筹莫展。

三是维权周期长。当前我国对劳
动争议案件实行的是“一调一裁两审”
制度，往往耗时数月甚至数年，相当一
部分案件因证据不足败诉。

有关专家还表示，由于骑手群体分
散、流动性强，难以形成集体协商力量，
一些企业利用信息差和格式合同压制
个体诉求的情况客观存在。

逃避工伤认定“套路”多

骑手受伤

认定维权难

（（CFPCFP））


